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五届观塘区议会属下  
交通及运输委员会  
第二十一次会议记录  

 
日  期︰ 20 1 9 年 3 月 2 8 日  (星期四 )  
时  间︰下午 2 时 3 0 分  
地  点︰九龙观塘观塘道 392 号创纪之城 6 期 2 0 楼 05 -0 7 室  
      观塘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
 
出席者︰  
 

委员  
 
苏丽珍太平绅士 ,  M H (主席 )  洪锦铉先生 ,  M H 
张培刚先生 (副主席 )  金  坚女士  
欧阳均诺先生  简铭东先生  
毕东尼先生  黎树濠太平绅士 ,  BBS ,  M H 
陈俊杰先生  吕东孩先生 ,  M H 
陈振彬太平绅士 ,  G BS  马轶超先生  
陈国华先生 ,  BBS ,  M H 莫建成先生  
陈汶坚先生  颜汶羽先生  
陈华裕太平绅士 ,  M H 柯创盛先生 ,  M H 
陈耀雄先生  潘任惠珍女士 ,  M H 
郑景阳先生  苏冠聪先生  
郑强峰先生  谭肇卓先生  
张琪腾先生  邓咏骏先生  
张顺华先生 ,  M H 谢淑珍女士  
张姚彬先生  黄子健先生  
蔡泽鸿先生  黄春平先生 ,  M H 
符碧珍女士  叶兴国太平绅士 ,  BBS ,  M H 
何启明先生  姚柏良先生 ,  M H 
徐海山先生   

 
增选委员  

 
冯泓叡先生  邝星宇先生  
许展鹏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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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部门代表  
 
蔡姿婻女士  观塘民政事务处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(1 )  
李贤斌先生  观塘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 (区议会 )  
张浩霖先生 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/观塘 (署任 )  
施淑慧女士 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/启德及计划  
何铬谦先生  运输署工程师 (观塘 )1  
梁文轩先生  路政署助理区域工程师 /观塘  
朱志伟先生  警务处观塘警区代表  
何志坚先生  警务处秀茂坪警区代表  

 
 

协助讨论有关议程项目的代表  
 
议项 I I  
2 0 19  –  2 02 0 年度观塘区巴士路线计划  
 
傅定康先生  运输署巴士及铁路科巴士发展部  

高级运输主任 /巴士发展 (九龙 )  
李萃杰先生  运输署巴士及铁路科巴士发展部  

运输主任 /巴士发展 (九龙 )  
谭浚熙先生  九龙巴士 (一九三三 )有限公司  

经理 (公共事务 )  
黄宝云女士  九龙巴士 (一九三三 )有限公司  

襄理 (策划及发展 )  
吴健文先生  城巴有限公司 /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 

总策划主任  
李建乐先生  城巴有限公司 /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 

公众事务经理  
 
议项 IV  
九龙、沙田及西贡污水干渠修复工程 (工程合约编号： DC/ 2 01 7 /0 2 )  
 
梁灏骏先生  渠务署设计拓展科工程管理部更换及修复组  

高级工程师 /更换及修复  
苏暐闲女士  渠务署设计拓展科工程管理部更换及修复组  

助理工程师 /工程管理 1  
任国雄先生  阿特金斯顾问有限公司  

驻地盘高级工程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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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振华先生  阿特金斯顾问有限公司  
驻地盘助理工程师  

 
议项 V 
起动九龙东─「违例泊车监察系统」概念验证测试  
 
陈卓荣先生  起动九龙东办事处合约高级项目经理  
邓可忻女士  起动九龙东办事处高级工程策划经理  
郑雅芳女士  起动九龙东办事处工程策划经理 (4 )  
唐树嘉先生  保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 
陈春先生  力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 

 
议项 V I  
观塘区道路工程进展报告  
 
陈焯盈女士  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处 (1 )畅道通行工程管理小组  

工程项目统筹 3 /畅道通行  
梁立贤先生  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处 (1 )畅道通行工程管理小组  

助理工程师 4 /畅道通行  
温锦璇先生  科进顾问 (亚洲 )有限公司  

驻地盘高级工程师  
 
 
秘书  
 
霍焕安女士  

 
 
观塘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(区议会 )4  

 
 
开会辞  
 
 主席欢迎各委员及部门代表出席会议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上次会议记录无须修订，获得通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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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2 0 19  –  2 02 0 年度观塘区巴士路线计划  
(观塘区议会属下交通及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5 /20 1 9 号 )  
 

3 .  主席欢迎运输署、九龙巴士 (一九三三 )有限公司 (九巴公司 )及城巴有限

公司／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公司 (城巴公司 )代表出席是次会议。  
 
4 .  运输署代表介绍文件。  
 
5 .  2 1 名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5 . 1  委员建议尽快落实往荃湾西的路线 ，以及让有关路线于星期六日

及公众假期提供服务；  
 
5 . 2  委员建议尽快落实把 88 X 号线延伸至油塘；  
 
5 . 3  委员建议 X 42C 号线提供双向服务；  
 
5 . 4  委 员建议 A26 号线 延长服 务时间 及增 设港珠 澳大桥 香港口岸转

车站；  
 
5 . 5  委员建议 E2 2P 号线全日行驶；  
 
5 . 6  委员建议 14 D 号线全日行驶及途经联合医院；  
 
5 . 7  委员建议增设来往油塘及大老山隧道的巴士路线；  
 
5 . 8  委员建议增设来往油塘及将军澳的巴士路线；  
 
5 . 9  委员建议优化换乘优惠 ，让乘客在油塘换乘任何巴士路线均可享

换乘优惠；  
 
5 . 10  委员建议实施分段收费，即于乘客上车拍八达通时收足全费，下

车再拍八达通时才回赠多付的车资，以善用资源；  
 

5 . 11  委员要求正视 23M 号线脱班问题；  
 

5 . 12  委员建议提早落实加密 61 9 号线的班次 (原定于 20 20 年第二季进

行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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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3  委员建议提早增设 61 9P 号线于早上 7 时 5 0 分的班次；  
 

5 . 14  委员要求正视 2 A 号线脱班问题；  
 

5 . 15  委员要求争取途经乐华邨的机场巴士路线；  
 

5 . 16  委员坚决反对把 11 X 号 线巴士总站迁至安泰；  
 

5 . 17  委员要求在 61 3 号线的回程中增设秀明道中途站；  
 

5 . 18  委 员 不 满 2 3M 号 线 于 早 上 繁 忙 时 段 班 次 严 重 不 足 并 出 现 脱 班 情

况；  
 

5 . 19  委 员 不 满 于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调 拨 2 3M 号 线 其 中 一 班 行 经 九 龙 湾 的

班次，要求以额外车辆来实行此安排；  
 

5 . 20  委员质 疑部门所订有关增 加车辆或班次的准 则，并表示按观察，

2 6 号线 、2 7 号线、29 0 A 号线及 42 号线的载客量极高，不满有关

巴士路 线并无计划增加车 辆或班次，以纾缓 安达臣道发展计划中

的人口使用四顺区交通设施的情况；  
 

5 . 21  委员建议 23 M 号线途经商贸区的班次开出后，增设一班按正常路

线行驶，并途经牛头角下邨的班次，而非额外加密班次；  
 

5 . 22  委 员 对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表 达 强 烈 不 满 ， 虽 有 见 现 时 A 26 号 线 及 第

A 2 9P 号线正常运作，惟两年来的巴士路线计划均未响应振华道、

彩霞道等半山居民要求提供机场巴士服务的要求；  
 

5 . 23  委 员 建 议 加 强 于 观 塘 道 巴 士 站 (如 牛 头 角 下 邨 巴 士 站 或 德 福 巴 士

站 )换乘至乐华半山的换乘优惠；  
 

5 . 24  委员表示 88 X 号线现时班次过于稀疏，要求于繁忙时间加密班次

至 2 0 分钟一班；  
 

5 . 25  委员欢迎延长 40 A 号线，改为由平田总站开出，惟要求延长路线

后须确保班次准时抵达；  
 

5 . 26  委员反 映指 经常收到巴士 站显示屏故障的投 诉，要求九巴公司做

好有关维修工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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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27  委 员 对 2 3M 号 线 使 用 原 有 资 源 设 立 延 伸 至 九 龙 湾 的 特 别 班 次 表

示担忧，要求署方增加班次或车辆数目以应付特别班次的需求；  
 

5 . 28  委员要求增设更多 23 M 号线的班次，并基于四顺与九龙湾属同一

校网的原故，建议路线能延伸至启业邨附近的小学；  
 

5 . 29  委员指去年的巴士路线计划曾承诺增加 61 9X 号线的车辆数目，

惟现时仍未实施，要求尽快增加巴士班次；  
 

5 . 30  委员要求尽快于顺天邨增设第 A 29P 号线的回程站；  
 

5 . 31  委员要求增设由丽晶花园前往容凤书纪念中心的路线；  
 

5 . 32  委员要 求扩阔换乘优惠计 划的范围， 以覆盖 由新界往蓝田区及油

塘区的巴士路线；  
 

5 . 33  委员要求巴士公司在其网页上提供更多有关换乘优惠的信息；  
 

5 . 34  委员要求增加 14 H 号线的班次，而在早上或下午的繁忙时段更希

望能增至 1 5 至 2 0 分钟一班；  
 

5 . 35  委员建议把 14 H 号线分拆成两段路线，一段来往顺利及顺天，另

一段则来往蓝田区及油塘区，因现时收取的车资包含了四段路程； 
 

5 . 36  委员指特快巴士路线包括 14 X 号线、 15 X 号线及 10 1X 号线的车

费不合理，因其路程及行车时间相对较短；  
 

5 . 37  委员不同意 10 1X 号线改经土瓜湾，表示会拖长行车时间而乘客

量却不会增加，因此并不理解改道的原因；  
 

5 . 38  委员表 示不反对其他委员 争取往火炭的巴士 服务，惟委员不支持

8 8X 号线再改道，因该路线班次较疏，车程亦长，如延线至油塘

恐怕失去吸引力；  
 

5 . 39  委员表示有有关 11 X 号 线的数据很大程度地被低估。委员指，按

其亲身调查所知，载客量最少达 8 5%或以上，接近加班标准。委

员要求 署方如实交代数据 的收集地点及数字 ，以及要求署方重做

有关 11 X 号线的调查，并不排除会就 11X 号线作进一步的申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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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40  委员对 11 X 号线改道有保留，甚至反对，要求巴士公司考虑抽出

额外的资源设立特别班次以免影响现有居民；  
 

5 . 41  委员要 求署方与巴士公司 认真检视区内机场 巴士路线服务分布不

均的情 况，以及填补现时 未能享用该服务的 地区空隙，于进行检

视时优先考虑提供有关巴士服务予区内未受覆盖之范围；  
 

5 . 42  委 员 表 示 现 时 牛 头 角 至 观 塘 港 铁 站 的 过 多 巴 士 站 加 剧 了 交 通 挤

塞，建 议部门考虑把部份 途经观塘道隧道及 鲤鱼门道的巴士站，

设于近油站位置，让巴士能更快转出；  
 

5 . 43  委员表示 14 X 号线改经海滨道后，不如以往方便，要求加密班次 ； 
 

5 . 44  委员要求 11 D 号线加密班次，甚至延长至油塘；  
 

5 . 45  委员表示已有连续两年的巴士路线计划并没触及彩霞邨、彩福邨、

彩盈邨 、彩德邨、彩兴苑 及彩颐居一带涉及 近六万名居民的交通

安排；  
 

5 . 46  委员表 示至今仍未落实延 长于彩福巴士总站 的换乘优惠安排，查

询何时落实安排；  
 

5 . 47  委员反映指现时三彩缺乏往新界区的路线；  
 

5 . 48  委员要求加密 2 X 号线于早上繁忙时间的班次；  
 

5 . 49  委员强 烈要求机场巴士服 务行经振华道及彩 霞道，以服务九龙湾

半山的 居民，因现时半山 一带有近六万名居 民需自携行李箱，步

行 2 0 分钟，经天桥到观塘道才能乘 A2 2 号线；  
 

5 . 50  委员反 映 指署方对观塘西 分区交通关顾不足 ，并查询有关的换乘

优惠及于彩德邨外加设分站的落实日期；  
 

5 . 51  委员强 烈 不满观塘西一带 并未有到达机场的 巴士。委员表示以彩

德邨或 彩福邨为例，居民 须自携行李箱步行 至九龙湾港铁站，需

时 3 0 分钟。委员要求署方解决「服务空白」的问题；  
 

5 . 52  委员查询往荃湾西巴士路线的落实日期及延误落实的原因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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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53  委员查询 88 X 号线延长至油塘的落实日期、延误落实的原因，以

及路线未延长至油塘但却延长至火炭的原因；  
 

5 . 54  委员建议增设 1 6 号线途经油塘往九龙西的特别班次；  
 

5 . 55  委员建议增设 6P 号线由油塘开出行经现时路线的特别班次；  
 

5 . 56  委员就 6 03 号线的新建议走线，查询途经北角及炮台山的客量和

需求；  
 

5 . 57  委员反映指 60 3A 号线行驶新路线会延长行车时间，尤其是于繁

忙时段开出的特别班次更会如此，因为会行经较多交通灯；  
 

5 . 58  委员建议 A 26 号线可延长由油塘开出的晚上服务时间，由现时的

8 时 30 分，延长至 9 时 3 0 分；  
 

5 . 59  委员表示对于文件忽略观塘区秀茂坪街坊的需要感到愤怒；  
 

5 . 60  委员认为 11 X 号线由秀茂坪总站迁移至安泰邨为总站，但只增加

了两辆 巴士未能完全满足 需求。委员认为应 因此作出补偿方案，

新增由秀茂坪往屯门区及元朗区的巴士路线；  
 

5 . 61  委员建议在 61 9  X 号线由顺利往中环的车程中，于秀程楼增设巴

士站；  
 

5 . 62  委员要求 21 3 B 号线提供全日服务；  
 

5 . 63  委员建议于早上 7 时后， 21 3X 号线便开始进行每 1 2 分钟一班的

班次安排；  
 

5 . 64  委员建议 21 3  M 号线于观塘警署附近再设一个分站，方便司机遇

上交通挤塞时于该站落客，节省时间；   
 

5 . 65  委员强 烈 要求九巴公司于 秀茂坪商场对出马 路的巴士站，扩阔巴

士站上盖，并表示由 20 1 6 年开始已就该要求进行争取，但截至现

时扩阔工程仍未能开展，因此要求有关代表作出响应；  
 

5 . 66  委员要求在 A 29P 号线由机场往秀茂坪的车程中，于秀茂坪秀晖

楼设立分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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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67  委员感 谢 运输署最近落实 了由安达及安泰往 观塘或彩虹的巴士路

线，响应了居民的要求，委员亦希望未来能加密班次；  
 

5 . 68  委员表示 11 X 号线的现时建议安排，与早前委员接收到的信息有

异。委员指于早前的安排是于早上繁忙时段，保 留 11 X 号线的总

站于秀 茂坪，同时委员亦 曾要求把空出的巴 士通道，改由其他的

路 线 填 补 ， 以 完 善 秀 茂 坪 区 (包 括 安 达 及 安 泰 )的 交 通 配 套 ， 但 在

文件中 却未显示到相关信 息。委员希望九巴 公司及运输署就此作

出响应；  
 

5 . 69  委员欢迎 N2 13 号线增设一班由尖沙咀往安达邨的通宵班次，并

查询会否加密班次或增设途经乐华的班次；  
 

5 . 70  委员表示虽 61 9  X 号线已加密班次，但仍未能全面回应居民要求

提供全日服务的要求；  
 

5 . 71  委员欢迎 88 X 号增加车辆，并建议增加班次，以保持全日每 20
分钟一 班的密度。至于延 长该路线的建议， 委员表示如延长路线

则需由循环线改为双程行驶；  
 

5 . 72  委员表示欢迎增设往长沙湾及葵涌的 40 A 号线，并指可按需求加

强服务；  
 

5 . 73  委员指出文件并未就 14 H 号线增加车辆或加密班次；  
 

5 . 74  委员要求为区内长者设想，于巴士站内增设座椅及设立显示屏；  
 

5 . 75  委 员 表 示 有 关 23M 号 线 的 特 别 班 次 ， 即 使 未 能 达 致 全 日 提 供 服

务，委员亦希望能于上下午繁忙时间增设往九龙湾的服务；  
 

5 . 76  委员要求 61 9X 号线在未能全日行驶前，尽快落实加密班次及提

早其服务时间，因上午班次未到达顺天，载客量已达 10 0 %；  
 

5 . 77  委员表示 14 H 号线现时每小时一班的班次令候车时间非常长，惟

文件并无提及有关改善方案，委员要求加密班次；  
 

5 . 78  委员要求 N2 90 号线的通宵服务，增设由将军澳往荃湾的班次，

改为双边行驶的路线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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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79  委员建议 A 29 号线增设顺天站、顺安站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站；   

 
5 . 80  委员表 示近数个月来，有 不少街坊反映指九 巴的手机应用程序未

能如实 显示通宵路线的候 车时间，希望公司 能就技术故障进行维

修；  
 

5 . 81  委员表示 23 M 号线应以额外资源营运特别班次，而不应特别抽走

现有的 车辆。因区内不少 长者都是依赖此路 线出入乐华邨，而按

新建议，长者将需等候半小时才能上车；  
 

5 . 82  委员要求尽快落实 61 9 X 号线加密班次及 61 9 号线增加车辆的建

议；  
 

5 . 83  委员查询 10 1X 号线如于繁忙时间改行太子道东，对比行经工厂

区或商贸区，会否更容易遇上交通挤塞，期望署方就此再作评估 ； 
 

5 . 84  委员要求尽快增设巴士站的座椅；  
 

5 . 85  委员要 求尽快完成改装位 置较低的电子显示 屏，以免引致碰撞令

乘客头部受伤；  
 

5 . 86  委员强 烈要求机场巴士服 务途经协和街、康 宁道、振华道、晓丽

苑、晓 光街及三彩一带， 并要求今年内一定 要响应此要求。委员

指机场 巴士路线宁可行经 新建的屋邨却不行 经中间的地区，忽视

该区的 居民需要。委员表 示可先安排早上一 班下午一班，作为先

行 试 验 。 委 员 建 议 甚 或 可 先 行 开 办 「 A」 线 ， 途 经 港 珠 澳 大 桥 。

委员指 城巴公司现时专营 观塘区的机场巴士 服务，委员要求引入

竞争，并查询开放给九巴公司负责机场巴士路线的可能性；  
 

5 . 87  委员指 11 X 号线的新安排在回程中有一个分站设于协和街，由于

协和街邻近观塘街市，车站位置相对较窄，相信道路会非常挤迫 ，

容易发生意外；  
 

5 . 88  委员指如 11X 号线延长路线，对于和乐邨居民，相对较难上车；  
 

5 . 89  委员查询会否考虑于 11 X 号线增设分段收费，以及于巴士站增设

电子显示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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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90  委员建议 89 号线及 8 9B 号线增设宝佩苑的分站，以及于回程时

途经翠屏道；  
 

5 . 91  委员建议夜间的机场巴士服务增设翠屏道分站；  
 

5 . 92  委员建 议增设往美孚及长 沙湾等一带的巴士 路线， 方便居民前往

西九龙；  
 

5 . 93  委 员 建 议 将 巴 士 上 显 示 上 层 载 客 人 数 的 人 体 感 应 系 统 扩 展 至 下

层，让 该系统能显示整辆 车辆的载客人数， 并把数据反映在巴士

站的电子显示屏中；  
 

5 . 94  委员表 示非常不满每年讨 论巴士路线计划时 ，署方及巴士公司均

未能响应议员的要求，只要求委员发表意见；  
 

5 . 95  委员要求增设蓝田过海通宵巴士服务；  
 

5 . 96  委员要求除增加 60 3 号线的班次外，亦增加 60 3 A 号线的班次，

因后者按现时的班次，未能解决需求殷切的问题；  
 

5 . 97  委员要求九巴公司重新考虑 16 X 号线的新安排，指不反对其他有

关优化此路线服务的建议，但如维持现时 2 2 辆巴士的车辆分配，

在没有增加任何班次下作出调动，委员则认为不智；  
 

5 . 98  委员指 21 5X 号线的载客量高，对于该路线没有增加班次表示不

满；  
 

5 . 99  委员不满 88 X 号线增加了由平田往火炭的车辆数目，但并不途经

碧云道，以致该区居民需转车或步行下山；  
 

5 . 10 0  委员要 求署 方落实有关九 龙湾半山的机场巴 士服务，指不论行驶

路线如何亦不应剥夺居民享有机场巴士服务的权利；  
 

5 . 10 1  委员认为现时 14 H 号线的班次未能满足街坊的需要，要求于探病

时间加密班次；  
 

5 . 10 2  委员查 询巴士公司增设座 椅及显示屏的准则 ，要求署方及巴士公

司就仍 未能增设蓝田总站 、金栢阁站及龙栢 阁站的车站设施的原

因作出回应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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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0 3  委员表示去年 88  X 号线曾承诺改为双程行驶，由油塘开出，途经

蓝田往火炭，但去年及今年仍只增加了班次，并没改为双程行驶 ，

委员要求署方就此作出解释。  
 
6 .  运输署代表感谢委员的意见并作出响应，重点如下：  
 

6 . 1  署方理解委员对 11 X 号 线的关注，并明白增设的车辆数量未必能

应付安达及安泰的需求，因此会于区议会中聆听委员的意见后 再

优化建议 ，署方重申文件并非已落实的安排 。至于因迁站而多出

的巴士通道，署方对增设路线持开放态度并会按委员意见再作考

虑；  
 
6 . 2  有关 2 3M 号线，巴士公司于上午繁忙时间后的时段会增设往九

龙湾商贸区的特别班次 ，以避开繁忙时段 。署方会再考虑委员的

意见 ，即利用特别班次途经启业以服务学生 ，但特别班次的时间

则可能须相应提早。就此，署方会再作考虑；  
 
6 . 3  署方了解委员对 10 1 X 号线回程的路线有顾虑。该巴士现于海底

隧道收费广场设站，如行驶建议路线，过海后的第一站将设于彩

虹邨附近 。署方明白此安排会增加车程时间 ，惟此举能令更多乘

客乘搭该路线。此外，不停海底隧道收费广场亦能节省时间。署

方会再作考虑；  
 
6 . 4  有关 6 19 号线及 61 9X 号线，去年的路线发展计划亦包括 6 19 X

号线的加密班次安排，而本年的路线发展计划亦有备注指去年的

安排虽暂未能落实，但仍在安排中，而本年的安排亦是以去年的

安排为基础，再加强班次；    
 
6 . 5  就「 A」线路线不经港 珠澳大桥口 岸站， 巴士公司会 提供换 乘优

惠供 乘客于「 A」线之 间作换乘， 并会再 按机场工程 的影响 作出

路线检讨；  
 
6 . 6  署 方 会 鼓 励 巴 士 公 司 因 应 其 营 运 情 况 后 尽 可 能 提 供 更 多 换 乘 优

惠，然而是否提供换乘优惠须由巴士公司决定；  
 
6 . 7  有关沿线增设巴士站及扩阔巴士站上盖的建议，署方会把建议转

达给相关同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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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8  署方理解委员对机场巴士的要求及意见，会再积极与城巴公司跟

进机场巴士服务网络作通盘考虑 。文件未必包括所有路线 ，如在

与委员于会议前及会议后的讨论中得到可行方案，亦会再向区议

会交代方案并再作讨论；及  
 
6 . 9  就 署 方 与 区 议 员 所 落 实 及 协 议 所 得 的 建 议 内 容 ， 在 非 特 别 情 况

下，署方会跟进及落实。署方会于会后翻查有关 88 X 号线的记录 ，

并会联同委员及巴士公司跟进及落实当年协议进行的安排。  
 
7 .  两名委员提出的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7 . 1  一名委员查询有关六个屋苑─彩霞邨、彩福邨、彩盈邨、彩德邨、

彩 兴 苑 及 彩 贤 居 ─ 于 近 两 年 所 推 出 或 未 来 一 年 会 积 极 考 虑 推 出

的路线；及  
 

7 . 2  一名委员要求署方响应为何未落实去年有关增加 6 19 X 号线班次

的承诺。  
 

8 .  运输署作出跟进响应，指有关上述六个屋苑的路线暂未被纳入文件中 ，

包 括 现 时 正 与 城 巴 公 司 积 极 相 讨 的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。 署 方 希 望 在 作 通 盘 考 虑

后，能关顾 最多市民、减少线 路重迭及把整个网络的效益提升至最高。署方

冀望议员能再给予时间，待拟订方案后便会尽快进行咨询及讨论。  
 

9 .  城 巴公 司代 表作 出跟 进响 应 ， 指其 备悉 观塘 九龙 半山 居民 对机 场巴士

服务的要求。公司会再研究重组行经观塘区的「 A」线，并会向运输署申请

重组路线的建议。如获署方支持，城巴公司会把建议方案呈上相关区议会进

行咨询及讨论。  
 
1 0 .  六名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1 0 .1  一 名 委 员 不 满 署 方 及 巴 士 公 司 回 复 指 需 再 研 究 有 关 提 供 机 场 巴

士服务的建议，要求作出确实答复；  
 
1 0 .2  一 名 委 员 要 求 获 得 有 关 于 今 年 内 提 供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要 求 的 回

应。另外，委员查询城巴公司是否已有计划提供机场巴士服务，

但因未获署方支持而未能提出方案；  
 
1 0 .3  一名委员要求署方在收集委员的意见后，于会后作出跟进并继续

与议员沟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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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4  一 名 委 员 要 求 署 方 或 巴 士 公 司 分 别 就 扩 阔 秀 茂 坪 商 场 对 面 马 路

边的巴士站上盖的计划，以及 A2 9P 号线将于由机场往将军澳的

车程于秀晖楼增设分站的计划，提供书面回复，有关回复须包括

相关时间表；  
 
1 0 .5  一名委员对署方的响应表示强烈不满，以及谴责他们于过往的巴

士路线计划未有充分聆听不同持分者的意见。委员表示理解城巴

公司所提及的任何计划均需获署方批准的情况，但认为有设定时

限的必要。因此委员建议秘书处就委员所提出的建议提供详细记

录，并要求署方提供详细回复，以及要求署方同事，于未来加强

与区议员的互动；及  
 
1 0 .6  委员要求署方就 61 9 X 号线作出响应。  
 

11 .  运输署作出跟进回应，指 61 9X 号线为联营路线，于早上由九巴公司

负责三班班次，以及由城巴公司负责两班班次。计划暂订为九巴公司于早上

7 时 20 分加开一班班次，而城巴公司则会于 7 时 5 8 分加开共两班班次。而

原定的 8 时 0 2 分的班次会改为于约 8 时 0 6 分开出，预计会于 4 月下旬至 5
月初实行。暂订的新增班次会依原有路线行驶。至于有委员建议于秀程楼加

站，署方会待新计划落实后的两至三个月内再作调查，并进行咨询及处理有

关要求加站的建议。至于下午繁忙时段，城巴公司会于 5 时 1 8 分加开一班

往四顺的班次。  
 

1 2 .  城 巴巴 士公 司响 应 ， 指备 悉委 员所 反映 的有 关 观 塘区 及九 龙湾 半山区

居民对机场巴士服务的要求，并会就此继续与区议会进行沟通，以一并检视

机场巴士的服务时间及当区站位安排。待有具体方案时，城巴公司会向委员

汇报并与其进行讨论。  
 
1 3 .  九巴公司响应重点如下：  
 

1 3 .1  就委员对 11 X 号线由秀茂坪延伸至安泰后的载客量表示担忧，九

巴公司表示会就收集到的载客量资料再考虑增拨资源。至于秀茂

坪 总 站 会 否 因 而 增 设 其 他 路 线 ， 公 司 会 再 详 细 考 虑 会 否 另 作 安

排；  
 
1 3 .2  有关 2 3M 号线，该路线会设一班由牛头角下邨往九龙湾商贸区

的班次，原意是为了响应有关于上午繁忙时间提供由山上载客至

九 龙 湾 商 贸 区 的 服 务 的 要 求 ， 因 此 该 班 次 主 要 服 务 商 贸 区 的 乘



 15 

客。而现时牛头角下邨亦有其他路线方便居民到乐华，如 61 9 号

线。如委员建议，并在资源允许下，九巴公司会考虑让该班次途

经启业；  
 
1 3 .3  按数据显示，现时 6 03 A 号线的两班班次的载客量约为 5 4 %，因

此提出安排 60 3A 号线于早上特别班次绕经北角英皇道，以服务

更 多 于 北 角 及 炮 台 山 上 班 的 蓝 田 山 上 居 民 。 至 于 会 否 令 车 程 延

长，九巴公司建议乘客选择 6 03 号线 (现时绕经东区走廊的特快

线 )前往中环；  
 
1 3 .4  至于有关增设更多通宵班次来往蓝田及香港岛，以及 在 6 1 3 号线

的回程增设秀明道巴士站的要求，巴士公司对该两项建议持开放

态度，并乐意与运输署再作讨论；及  
 
1 3 .5  就委员提到优化巴士站的各项设施，代表表示欢迎委员与公司联

络反映意见及跟进。  
 

1 4 .  运 输署 补充 响应 ，表 示于 会后 会积 极与 委员 沟通 并作 出跟 进。 至于机

场巴士服务，正如巴士公司所指，会检视观塘区机场巴士服务。如有方案，

署方会以专题会议形式或于会议上与委员再作相讨。  
 
1 5 .  一名委员查询运输署代表的联络方法。  
[会后备注：秘书处于 20 19 年 4 月 1 5 日把运输署代表的联络方法以电邮方

式交给委员。 ]  
 

1 6 .  主席指运输署已联同九巴公司代表于 3 月 18 日及 3 月 1 9 日就此项目

与委员进行会前会议，与委员 进行交流。主席有 见委员正筹备临时动议，指

出临时动议中的路线需于各方面取得平衡，包括可行性。主席宣布休会五分

钟。  
 
1 7 .  主 席表 示秘 书处 会就 委员 所提 出的 意见 ，逐 一记 录。 而署 方亦 刚提及

甚至会举行专题会议，相约委 员再作相讨。主席 希望委员如时间许可，都抽

空出席。因为巴士路线的规划所牵涉的不限当区议员，亦牵涉其他区的议员 ，

所以主席希望所牵涉的议员亦能与署方代表于专题会议上再作相讨。如时间

许可，主席可每次均联同委员于署方代表所提出的时间出席专题会议。主席

感谢署方及九巴公司代表于 3 月 1 8 及 3 月 1 9 日出席会前会议。如会后有关

委员希望尽快安排会议，可再提出会议时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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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运输署表示同意委员的建议，并会提供书面响应。  
 
1 9 .  主席报告收到一项由张姚彬委员、颜汶羽委员、郑景阳委员和马轶超

委员提出，并获张培刚委员、张顺华委员、谢淑珍委员、邝星宇委员、简铭

东委员、郑强峰委员、欧阳均诺委员、蔡泽鸿委员、黄子健委员、谭肇卓委

员、苏冠聪委员、黄春平委员、陈俊杰委员及冯泓叡委员和议的动议，内容

如下：  
 

「 观塘 区议会 交通及 运输 委员会 要求机 场巴 士服务 途经： 振华 道、彩

霞 道、康宁道 、秀茂 坪纪 律部队 宿舍、乐华 邨、翠 屏道及 协和 街 (和乐

邨 )」  
 
2 0 .  经投票后，有关动议以 2 7 票赞成、 0 票反对、 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  
 
2 1 .  一名委员提出跟进建议，要求部门就刚议决的临时动议作出书面回复。 
 
2 2 .  运输署表示同意委员所建议，并会提供书面响应。  
 
2 3 .  一名委员提出跟进建议，要求部门出席下次会议以续议上述动议。  
 
2 4 .  运输署表示可出席下次会议。  
 
2 5 .  主 席总 结， 指欢 迎运 输署 代表 再次 就本 议项 出席 下次 会议 。会 后，署

方亦会以书面回复委员。  
 
 
 
I I I .  秀明道公园旁兴建升降机塔  

(观塘区议会属下交通及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10 /2 01 9 号 )  
 

2 6 .  相 关部 门并 没委 派代 表出 席， 就秀 明道 公园 旁兴 建升 降 机 塔事 宜只提

供书面回复，主席简介该书面回复。  
 
2 7 .  四名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2 7 .1  一名委员希望能于不同层面督促部门处理建议，并建议委员会致

函 立法 会， 表达 兴建 该升 降机 塔的 重要 性。 据知 立法 会已 有一 专责小

组就上述工程进行讨论，但暂未知悉个案的详细安排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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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 .2  一名委员表示本议项已被纳入正式议程，按议事规则，相关部门

应出席会议；  
 
2 7 .3  一 名 委 员 指 出 相 关 部 门 只 提 供 书 面 回 复 并 缺 席 会 议 是 不 尊 重 及

轻视议会，委员认为下一次会议应续议此议项；及  
 
2 7 .4  一名委员指出部门的回复并不代表其将缺席会议，只表示会另行

回 复。 委员 查询 部门 是否 在提 供书 面回 复后 便回 复不 出席 会议 。如实

情 如此 ，委 员表 示对 部门 此种 不重 视区 议会 的举 动表 示遗 憾。 委员赞

成下次会议续议此议项。  
 
2 8 .  主 席期 望部 门能 尽快 于下 一次 会议 上就 有关 研究 报告 作汇 报。 另外，

秘书处已于上一次会议后致函相关部门，惟部门只提供书面响应而没有委派

代表出席会议，详情可参阅文件。  
 
2 9 .  一 名委 员对 于部 门缺 席会 议表 示不 满， 并表 示如 议项 已纳 入议 程，部

门代表理应出席会议响应及收集议员意见，而不应只以书面回复。委员建议

下一次会议续议此议项，并要 求部门出席会议作出响应。另外 ，亦建议主席

以 区 议 会 名 义 致 函 发 展 局 及 食 物 及 卫 生 局 ， 让 部 门 了 解 议 员 对 该 议 项 之 关

注。  
 
3 0 .  主 席补 充指 秘书 处会 再次 致函 有关 部门 以作 跟进 ，而 身兼 立法 会议员

的委员亦可继续于立法会会议上表达意见，藉此在不同议会上表达关注。  
 
3 1 .  一 名委 员指 大多 数委 员均 关注 于秀 明道 公园 旁兴 建升 降机 塔的 建议，

并有必要把意见传递给部门。委员表示因该议项涉及跨部门协调，建议主席

可考虑带领委员会告知部门，委员会已于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全体通过要求部

门响应此议题。  
 
3 2 .  主 席总 结， 指其 会就 此议 项与 秘书 处草 拟信 件， 以再 次致 函给 相关部

门，要求部门代表出席会议作出响应，而议项亦会列入下一次会议议程。  
[会后备注：秘书处于 20 19 年 5 月 1 0 日致函给土木工程拓展署、医院管理

局、食物及卫生局，邀请其委派代表出席下一次会议。 ]  
 
3 3 .  委员备悉文件。  
 
 
I V .  九龙、沙田及西贡污水干渠修复工程 (工程合约编号： DC / 20 17 / 02 ) 

(观塘区议会属下交通及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11 / 20 1 9 号 )  

https://www.fh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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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主席欢迎渠务署及顾问公司代表出席是次会议。  
 
3 5 .  渠务署及顾问公司代表介绍文件。  
 
3 6 .  两名委员及主席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3 6 .1  一名委员查询第三阶段的工程会否影响交通 。另外，委员指出当

工程完成时，署方应留意经重铺的路面的情况。据观察，观塘区

有不少凹凸的路面，特别是近渠盖位置；  
 
3 6 .2  一名委员要求部门提供投影片以作参考，以知悉近牛池湾道受有

关工程影响的位置的交通改道安排。委员要求投影片标示有关渠

道的工程年份，让委员知悉渠道工程所属阶段。另外 ，据知运输

署正于项目工程所牵涉的范围内进行扩阔工程，委员查询该两项

工 程 有 否 重 迭 ， 而 部 门 之 间 又 有 否 作 出 沟 通 以 免 影 响 工 程 进 度

 [会后备注：秘书处已于 20 1 9 年 4 月 9 日把部门提供的投影片转

发予委员参阅。 ]；及  
 
3 6 .3  主席查询因有关工程而遭临时移除的花槽会否置回原位，并建议

如移除后有助扩阔路面，可考虑直接移除而不用置回原位。  
 
3 7 .  渠务署就委员的提问和意见作出的响应重点如下：  
 

3 7 .1  署方指现时工程以 24 小时摆阵方式进行，牵涉范围为已铺砖的

消防紧急通道或属花槽的地带 ，并不会影响现时行车线。署方在

较早时候已与运输署 、警务处及消防处联络 ，并获得同意相关的

临时交通措施。而第二及第三阶段的工程会临时改建部份花槽为

行车线道，改建完成后，清水湾道所有行车线道的数量将会保持 ，

其中清水湾道往旺角方向行车线道将会略为北移，但对往旺角方

向的车流或容车量不会有太大改变，署方表示会妥善安排交通指

示及实施安全措施，并尽快完成工程，以减低对市民的影响；  
 
3 7 .2  署 方 指 修 复 工 程 在 现 有 污 水 干 渠 中 进 行 。 由 于 在有关工程进行期

间，原有的污水干渠需要保持运行，因此部份工序需要在晚间待水位

较低时进行。 而渠管 内有机会 存有沼气 ，工人需 要穿戴特 别保护

装置以确保安全进行密闭空间的工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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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7 .3  重铺路面后 ，署方会把路面交回路政署验收 。惟署方亦会督促团

队进行适当的工程监管 ，更会特别留意近渠盖的位置 ，以避免路

面凹凸不平的情况；及  
 
3 7 .4  有关花槽方面 ，署方表示备悉主席意见 ，如移去花槽能令路面更

顺畅 ，署方会再与 运输署沟通 。该地段的花槽于运输角度上有可

能用作影线 ，即把花槽用作分隔用途。署方表示会再与运输署相

讨有关处理花槽的细节。  
[会后备注：渠务署已于 20 1 9 年 5 月 1 5 日与苏主席和陈俊杰委

员进行实地视察，并简述本工程项目与运输署工程的初步协调安

排，以助了解工程现况。渠务署亦会于 5 月 3 0 日与运输署相讨

工程相关安排。 ]  
 

3 8 .  顾 问公 司响 应指 会于 稍后 提供 投影 片给 委员 参考 ，影 片将 包括 详细的

工程分段年份 ，但数据有可能因实际施工情况而有所更新。另外 ，承建商一

直 定 期 与 运 输 署 及 警 方 进 行 沟 通 ， 工 程 的 临 时 交 通 图 亦 会 交 给 相 关 部 门 审

批。如有需要及情况许可，部份工程亦会作出相应配合以免导致重复掘路。 
[会后备注：渠务署已于 20 1 9 年 4 月 4 日把部门提供的投影片转发予谭肇卓

委员参阅。此外，渠务署亦于 20 1 9 年 5 月 1 5 日与苏主席和陈俊杰委员进行

实地视察。 ]  
 
3 9 .  一 名 委 员 查 询 运 输 署 能 否 就 龙 翔 道 的 扩 阔 工 程 (包 括 花 槽 的 移 动 等 )作
出初步响应 。另外委员提醒渠务署与运输署，双 方需就有关工程作沟通。据

了解，运输署的工程与渠务署的工程似乎有所重迭。  
 
4 0 .  运 输署 代表 响应 指暂 时未 有委 员所 提及 的工 程的 相关 数据 。署 方表示

会于会后与渠务署就此再作沟通以确保工程不会重迭。  
 
4 1 .  委员备悉文件。  
 
 
V .  起 动九 龙东─ 「违例 泊车 监察系 统」概 念验 证测试  

(观 塘 区 议 会属 下交 通 及 运 输委 员会文 件 第 12 /2 01 9 号 )  
 
4 2 .  主 席欢 迎发 展局 起动 九龙 东办 事处 （「 办 事处」）及 顾问公 司代 表出席

是次会议。  
 
4 3 .  办事处代表介绍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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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八名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4 4 .1  三名委员查询如警方不会利用此系统执法，此系统有何用处；  
 
4 4 .2  一名委员表示，得悉警方于九龙东及新界北正使用另一套同样针

对违例泊车的系统，而该系统与违例泊车监察系统类似。委员查

询既然两套系统同样针对违例泊车，为何两个部门要各自进行测

试。另外，委员查询警方于本系统测试中所担当的角色；  
 
4 4 .3  一名委员表示现时的执法行动 ，未能有效检控违泊人士。委员希

望处方能把系统所收集到的数据转交执法人员，让警方能把握时

间赶到现场并作出检控，以改善有关情况；  
 

4 4 .4  一名委员查询此系统是否利用科技辨识违例泊车个案；  
 

4 4 .5  一名委员表示理解现时执法的难处，亦明白办事处及警方均希望

改善观塘商贸区的交通情况。根据《定额罚款 (交通违例事项 )条
例》 (第 23 7 章 )第 1 5 条，警务人员须采用订明格式的定额罚款

通知书，并将定额罚款通知书面交掌管该违泊车辆的人或固定于

该违泊车辆上 ，惟条文下一句又提及即使未有遵从上述规定 ，亦

不影响该条文或第 16 条 (定额罚款的追讨 )的实施。因此，委员

理解为即使告票并非放于违例的车辆上，如果此系统侦测到违泊

情况 ，执法人员亦可寄出告票给违法者 。如执法人员及司机对检

控有任何争议 ，亦可回放系统所收集到的录像片段 ，以判断司机

的行为有否违法 。如委员的理解有误，委员查询部门能否考虑现

实情况并就现行法例作出相关修订、预计何时修例或会否寻求立

法会议员协助；  
 

4 4 .6  两名委员查询测试路段选址的原因 ，其中一名委员更指出 ，现时

三段测试路段的长度均约为 10 0 米 ，路段相对较长 ，询问办事处

能否再扩阔测试范围至其他交通挤塞的路段；  
 
4 4 .7  一名委员指如警方正测试违例泊车使用另一套类似的系统，此系

统的主要作用是否用以和该系统比较。此外，委员亦关注测试结

果会否受选址所影响；  
 

4 4 .8  一 名 委 员 查 询 是 项 系 统 的 宣 传 单 张 是 否 仅 供 议 员 参 考 而 不 会 派

发给公众。委员指如测试目的如单张上所说只是为了探讨如何应

用影像分析技术辨认违例泊车，会予人研究仍在十分初步的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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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感觉 。若测试结果反映系统无法有效应用 ，测试过程中又一直

不作检控，委员质疑测试会否浪费时间；及  
 
4 4 .9  一名委员质疑开发此系统的目的，并指出此系统让公众误以为系

统可解决交通挤塞的问题。此外 ，委员举例指，货车司机如要在

某特定工业大厦上落货 ，为了方便起见 ，亦会继续在该特定大厦

附近违泊，而不会选择到较远处的上落货区合法泊车。  
 
4 5 .  办事处代表就委员的提问和意见响应如下：  
 

4 5 .1  政府的长远目标是应用科技打击违例泊车行为。办事处的角色是

从 技 术 层 面 研 究 利 用 此 系 统 协 助 前 线 人 员 就 交 通 违 例 事 项 执 法

的可行性，亦一直与运输及房屋局（「 运房局」）和香港警务处紧

密联系，确保系统能适当套用执法标准及记录违例泊车行为。同

时，因利用此系统作执法用途亦需法例的配合，运房局亦计划于

今年下半年将法例修订议案呈交立法会审议，配合日后的执法工

作；  
 

4 5 .2  现 时 警 方 就 针 对 违 例 泊 车 行 为 的 方 法 是 先 由 警 员 以 手 提 摄 录 机

拍摄车辆违法的影片，再由警员在看毕该等影片后发告票给涉事

车主，而本系统则应用影像分析技术及人工智能仔细辨识多种不

同违例泊车的情况，以期实现较为自动化的检控程序 ；；  
 
4 5 .3  为了辨认车辆是刻意违泊或是因交通挤塞所引致，本系统的监察

范围比去年所推出「上 落货区监察系统」的监察范围为大。另外，

警方会继续从交通执法的角度向办事处提供意见及协助；及  
 

4 5 .4  虽然系统所收集的数据（包括违例泊车个案的录像片段及照片）

现阶段不会用作检控用途，但如何应用系统和有关技术长远协助

警方打击违例泊车行为，政府会作通盘考虑。  
  
4 6 .  一 名委 员就 测试 的选 址提 出跟 进 查 询。 由于 骏业 街路 段的 车流 相对较

少，该委员质疑选取骏业街为测试路段是否合适。  
 
4 7 .  办 事处 代表 解释 测试 选址 需具 备一 些基 本条 件， 如须 在现 有的 灯柱上

安装系统及取电，所以不一定为观塘区内交通最挤塞的地点。由于某些街道

的灯柱分布不均（如鸿图道部分路段），部份街灯更悬挂于大厦外墙之上，

导致系统难以取电及安装。而现时所选的路段不但于整体布局上较合适，而

且可提供足够场景监察刚才提出的六项不同违例泊车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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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8 .  两名委员提出跟进意见如下：  
 

4 8 .1  一 名 委 员 查 询 为 何 此 类 创 新 技 术 会 由 发 展 局 研 究 而 非 其 他 部 门

研究，以及为何不把资源投放到保安局或警务处以更新或提升现

时于九龙东及新界北使用的系统。另外，委员要求警方说明违例

泊车监察系统的发展方向；及  
 

4 8 .2  委员表示早于两三年前已听过办事处介绍相关的交通监察系统，

惟系统现时仍停留在测试阶段。委员查询何时可得知测试成果及

何时可应用此系统。  
 
4 9 .  办 事处 代表 表示 发展 局、 运房 局及 警方 均在 不同 范畴 上推 展违 例泊车

监察系统。由于九龙东为香港发展智慧城市的试点，因此办事处希望系统可

率先于九龙东试行，以纾缓区内因违例泊车所引致的交通挤塞情况。由于系

统的成功除了技术上须可行外，亦需各方的配合，因此办事处会与运房局及

警方继续协调，以团队形式推动计划。  
 
5 0 .  两名委员提出跟进意见如下：  
 

5 0 .1  一 名 委 员 认 为 不 同 选 址 得 出 的 结 果 相 差 不 大 。 就 对 香 港 法 例 第

2 3 7 章的理解，委员查询警方能否将定义放寛至告票并非放于违

例车辆上亦能作出检控，以及发展局有否就此法例寻求律政司或

其他法律顾问的意见；及  
 

5 0 .2  一名委员表示除监察违例泊车的情况外，此系统还可具备其他用

途，如监察交通意外、高空掷物等行为，对小区治安有帮助。此

外 ，系统所收集的数据有助界定不同情况并就该等情况修例 。如

供商用车的泊位有限 ，加上商用车的车主大多为附近居民 ，倘若

晚上在不阻塞交通的情况下，执法人员可考虑豁免检控违泊的商

用车。  
 
5 1 .  办事处代表重申根据香港法例第 2 37 章，警方须把定额罚款通知书面

交掌管该违泊车辆的人或固定于该违泊车辆上。现时运房局正计划于今年下

半年将法例修订议案并呈交立法会审议。警方代表就委员的提问和意见响应

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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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1 .1  警方于 2 018 年 8 月至 2 019 年 1 月已于不同警区使用摄录机针对

性地拍摄特定的车辆违法行为。有关违法行为已根据香港法例第

2 4 0 章进行检控。由于香港法例第 24 0 章并没有规定要将告票实

时转交司机，因此警方会先看毕录像片段才发告票给涉事车主。

可见警方的系统于运作上有别于本系统；及  
 
5 1 .2  警方认为新科技有助警方执法并对此表示欢迎。  

 
5 2 .  委员备悉文件。  
 
 
V I .  观 塘区 道路工 程进展 报告  

(观 塘 区 议 会属 下交 通 及 运输委 员会文 件 第 13 /2 01 9 号 )  
 
5 3 .  一名委员就编号 1K F4 8 工程项目提出意见，指工程因地下管道问题而

导致延误，造成居民不便。因 此，委员反映居民希望尽快开通行人天桥楼梯

的意愿，并希望部门能按时间表如期开放行人天桥楼梯。   
 
5 4 .  路 政 署 就 委 员 的 意 见 作 出 响 应 ， 指 根 据 承 建 商 汇 报 的 最 新 进 展 ， 在 编

号 1K F4 8 工程项目下的楼梯预计将于 4 月下旬至 5 月初开放予公众使用。  
 

5 5 .  委员备悉文件。  
 
 
V I I .  运 输署 ／路政 署过去 两个 月内完 成、正 在施 工或规 划中的 主要 交通改 善

工 程项 目及时 间表  
(观 塘 区 议 会属 下交 通 及 运 输委 员会文 件 第 14 /2 01 9 号 )  

 
5 6 .   四名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5 6 .1  一名委员就编号 9 有关延长巴士站的工程项目提出询问，指该工

程项目的动工日期为 20 1 7 年 1 2 月，惟至今仍未完成，希望运输

署能回复尚未完工是因为巴士公司不愿配合，或是运输署在进行

工程时遇到困难所致；  
 
5 6 .2  一 名 委 员 表 示 早 于 三 年 前 已 提 出 希 望 运 输 署 能 延 长 秀 茂 坪 商 场

对出马路的巴士站上盖，惟文件并未显示相关工程，希望部门能

作出跟进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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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6 .3  委员查询上次会议提及的彩德邨外第 9 号线巴士站的工程进度。

委员表示已查询房屋署并得知有关事宜已交回运输署作跟进，因

此委员在此再向运输署查询相关工程的时间表；及  
 
5 6 .4  就编号 5 的工程项目，委员查询项目计划将移除整个还是部份花

槽。  
 
5 7 .  路政署就委员的提问和意见作出响应。就编号 9 的工程项目，路政署

表示有关项目牵涉两间公共设施机构的地下管线改动工程 ，路政署得悉其中

一间已取得掘路许可证并正准备进行管线改动 ，而另一间亦正申请掘路许可

证。当两间公共设施机构完成改动后，路政署将可完成余下部份工程。路政

署的目标维持在 12 月完成有关项目。路政署会向负责同事转达委员对此工

程进度的关注及作出跟进。  
 
5 8 .  运输署就委员的提问和意见响应如下：  
 

5 8 .1  就延长秀茂坪商场对面马路巴士站的工程及第 9 号线巴士站的工

程，署方会于会后联络相关同事再作跟进并回复委员；及  
 
5 8 .2  就编号 5 的工程项目，运输署表示会移除整个花槽。  

 
5 9 .   一名委员表示不满，指已于上次会议中查询彩德邨外第 9 号线巴士站

的工程进度，惟至今仍未得到运输署答复。  
 

6 0 .  运输署代表响应指署方将于会后直接与委员联络。  
[会后备注：运输署于会后与房屋署跟进有关工程进度。在房屋署于本年 4  
月 1 0 日完成巴士站的道路标记工程后，运输署亦已安排巴士公司在 4 月 19  
日于彩兴路近彩兴苑加设九巴 9 号线中途站。 ]  
 
6 1 .  主席表示，他认为委员已于上次会议查询有关第 9 号线巴士站的工程

进度，因此主席要求负责的运输署同事于是次会议后尽快回复委员。  
 
6 2 .  委员备悉文件。  
 
 
V I II .  交 通及 运输委 员会 2 01 9 至 2 02 0 年 度 活动 大纲建 议  

(观 塘 区 议 会属 下交 通 及 运 输委 员会文 件 第 15 /2 01 9 号 )  
 

6 3 .  秘书介绍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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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4 .  委员通过文件。  
 
I X .  交 通及 运输委 员会 2 01 8  /  19 年 度财 政报 告  

(观 塘 区议 会属 下交 通 及 运 输委 员会文 件 第 16 /2 01 9 号 )  
 

6 5 .  秘书介绍文件。  
 
6 6 .  委员通过文件。  
 
 
X .  下 次会 议日期  
 
6 7 .  下次会议定于 20 19 年 5 月 30 日 (星期四 )下午 2 时 30 分举行。  
 
6 8 .  议事完毕，会议于下午 6 时 2 0 分结束。  
 
 
 
本会议记录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
2 0 19 年 3 月       


